附件2

深圳市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204号）

第一条　为加强互联网环境下计算机软件（以下简称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维护软件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深圳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软件通过互联网在深圳市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或者其他终端设备上运行的，适用本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通过互联网侵害软件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深圳市知识产权（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是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门），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
　　市公安、文化、工商、电信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依法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但对同一违法行为，相关部门不得给予两次或两次以上罚款处罚。
　　电信服务企业应当对主管部门及市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查处违反本规定行为的工作予以协助。
　　第四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的情形外，使用、传播他人软件的，应当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
　　第五条　明知为司法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认定的侵权软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上传到互联网上，不得为他人将该软件上载到互联网提供场所、设备、信息存储空间或者工具等便利条件或帮助。
　　第六条　为保护软件著作权及其有关权益，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防止他人未经许可接触或使用作品。
　　前款所称技术措施，是指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软件的有效技术、装置或部件，或者指用于防止、限制未经权利人许可的安装、使用软件的有效程序、装置或部件，包括以下形式：
　　（一）软件安装许可凭证；
　　（二）软件注册使用凭证；
　　（三）用于验证用户合法性、版本识别功能的互联网软件通信协议；
　　（四）用于识别作品及著作权人的电子水印、数字签名或数字指纹技术、时间戳证书、数字发行证书；
　　（五）权利人采用的其他合法形式。
　　软件安装许可凭证、软件注册使用凭证统称为软件使用凭证。
　　第七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破坏或者避开技术措施：
　　（一）未经许可生成、发行软件使用凭证；
　　（二）未经许可披露软件使用凭证；
　　（三）干扰、破坏、伪造软件通信协议；
　　（四）移除或更改电子水印、数字签名或数字指纹技术、时间戳证书、数字发行证书；
　　（五）避开或破坏软件防盗版、反复制技术或设备；
　　（六）其他非法避开或者破坏的情形。
　　故意破坏或者避开技术措施侵犯权利人商业秘密的，由主管部门或工商部门依法处理。
　　第八条　著作权人可以在软件使用合同中约定软件使用凭证是否可以转让以及转让的条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或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转让条件，软件使用凭证使用人不得转让或者对他人披露软件使用凭证。
　　著作权人发现他人未经许可通过互联网转让软件使用凭证或者发布相关信息的，可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相关的技术措施删除相关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及时予以删除。
　　第九条　禁止制作、发布、传播用于窃取软件使用凭证、生成软件使用凭证、避开软件使用凭证验证程序的程序。
　　第十条　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不得通过修改、伪造他人应用型软件作品运行中的指令、数据、数据包或采取其他非法方式增加、删减、变动软件的功能或运行效果，不得将用于上述用途的软件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或者运营。
　　第十一条　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不得破坏合法出版、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互联网游戏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修改作品数据、私自架设服务器、制作游戏充值卡、运营或挂接运营他人的互联网游戏作品，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　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不得编写网络游戏的外挂，实现挂接运营著作权人的互联网游戏软件，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page]
　　第十三条　主管部门或者文化、工商、公安等有关执法部门在查处相关案件时，可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涉嫌侵权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及时提供。
　　主管部门或者文化、工商、公安等有关执法部门作出了停止侵权或其他违法行为处理决定后，可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断开与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等相关技术措施，或者限期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配合，制止他人继续侵权。
　　第十四条　下列行为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处以3万元罚款；
　　（二）违反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处以5万元罚款；
　　（三）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处以5000元罚款；
　　（四）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处以1万元罚款；
　　（五）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的，处以5万元罚款；
　　（六）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或者第十二条规定的，处以10万元罚款。
　　违反前款规定有违法所得的，可依法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违反本规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著作权人和侵权人可以进行和解，也可以申请主管部门进行调解。
　　第十六条　主管部门应依法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执法监督检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提前告知被检查单位：
　　（一）已经有举报或者投诉的；
　　（二）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的；
　　（三）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主管部门录入深圳市知识产权诚信档案：
　　（一）经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而拒不停止侵权行为的；
　　（二）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不配合调查取证、拒不提交调查取证所需的文件资料的；
　　（三）未按主管部门或者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的通知及时采取相关技术措施导致侵权行为未能被制止的；
　　（四）因违反本规定受到主管部门处罚的。
　　第十八条　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未按本规定履行职责，由任免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09年8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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